
李建坤与禹州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一审民事判决书

（2009）禹民一重初字第 11 号

原告李建坤，男，生于 1974 年。

被告禹州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长明，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志华、郝向辉，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建坤诉被告禹州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作出（2008）禹民一初字第 747 号民事判决，判决送达后被

告不服，上诉至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 2009 年

4 月 8 日作出（2009）许民一终字第 9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9 年 4 月 21 日本院立案重审，并依法

另行组成合议庭，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建坤，被告

法定代表人王长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志华、郝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原告诉称，2005 年 11 月 25 日，我在被告处购买现居的一套房产，并向其

支付了全部房款，被告给我出具了收到房款的手续，我与家人入住后，曾多次向

被告表示办证事宜，被告推诿至今不说，反而多次将我家的生活用电停电。被告

的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要求被告限期为我办理房产证并承担停止我

生活用电的责任。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客观事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

原告不是房屋的直接买受人，被告无义务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原告讼争房屋

系被告卖于杨红伟的房屋，被告与杨红伟签有合同，但杨红伟并未付款，本案原

告不是从被告手中取得该房屋，该房屋在杨红伟出售过程中与罗 XX、王 XX 存在

纠纷，这在（2008）禹民二初字第 751 号生效判决所确认，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向原告出据的证明

1份，证明原告购房款已交清。2、禹州市人民法院（2008）禹民二初字第 136

号民事裁定书 1份。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买卖合同 1份，证

明被告将房屋出售给杨红伟，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禹州市人民法院

（2008）禹民二初字第 751 号民事判决，证明该生效判决确认被告将房屋出售给

杨红伟而非本案原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3、同小区内其他

买受人的购房合同及收款收据，证明被告出售房屋之后向买受人出具的收款收据

样式，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收款收据的法律效力。4、杨红伟出具的证

明，证明杨红伟将房屋再次转卖的买卖关系存在纠纷，并未成立，杨红伟并未将



房屋售予本案原告。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 1项异议称大地公司在蒙蔽情况下出具，仅证明该房屋

的款已付，但不是原告交款的凭证，仅是该房屋款已付的客观情况表述，不是原

告取得物权的凭证。对第 2项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对查封解除的裁定，是保

全措施的变更，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 1、2、3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本案无关，被

告已就债务问题起诉杨红伟，并经法院作出判决，充分证明本案被告已将房产卖

给了杨红伟，杨红伟又将房产转让给原告的行为已得到本案被告证明的认可，由

此可说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过户有关手续理由成立。原告不认识杨红伟。对第 4

项杨红伟证明与本案无关。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第 1、2、3项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的第 4项证据，杨红伟

未出庭作证，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且原告不予认可，对此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证据，本案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大地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与案外人杨红伟签订了关于古钧花园小区 8

号楼 1单元 2层东户套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杨红伟当时无钱支付购房款，便于

当日给大地公司出具了包括其他三套房屋在内共 586000 元的借条 1份。2005 年

11 月 23 日，大地公司给李建坤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李建坤：8号楼 1单

元 2层东户面积 143 款已付”。2008 年 1 月 17 日大地公司以杨红伟至今未将购

房款偿还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杨红伟立即偿还购房款 586000 元及利息，本院审

理后于 2008 年 11 月 7 日作出（2008）禹民二初字第 751 号民事判决，判令杨红

伟偿付大地公司借款 586000 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175800 元和以后的损失。现该

判决已经生效。2008 年 5 月 12 日，李建坤以大地公司给其出具的证明为据起诉

要求大地公司限期为其办理房产证并承担停止其生活用电的责任。本案重审期

间，被告申请对李建坤所提交的证明中大地公司的印鉴进行鉴定，同时申请对杨

红伟进行调查。因杨红伟现涉嫌犯罪被关押，无法对其进行调查。

本院认为：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依据

本院已生效的（2008）禹民二初字第 751 民事判决，大地公司已将本案所涉房屋

卖与案外人杨红伟，原告现无足够证据证明该诉争房屋属其本人向被告直接买

受，且被告也对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予以否认，故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

买卖关系。原被告之间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办理房产

证的请求不予支持，相应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停电责任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明中印鉴的真伪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本院认为印鉴的真

伪与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关联，因此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依照《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建坤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 3540 元，由原告李建坤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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